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（一）年度中由县级资金安排下达电动执法车购置项目预算

和绩效目标情况

2022 年财政局通过盐财预（公共预算）〔2022〕第 198 号，

下达我局电动执法车购置项目预算经费 17.96 万元。绩效目标购

买电动执法车辆，提高市场监管执法办案效率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2022 年，盐池县财政局通过盐财预（公共预算）〔2022〕

第 198 号文件，下达我局电动执法车购置项目预算经费指标

17.96 万元。财政局通过一体化系统给我局一次性下达资金

17.96 万元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我局购置电动执法车 17.96 万元，支付 17.96 万元，资金执

行率为 100%。
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盐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

以及本单位内控制度，加强对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资金的管理，

对资金进行通盘考虑，规范资金使用和管理，确保监管任务与经

费预算相互衔接。专款专用，杜绝专项资金挪用、截留和随意扩

大开支范围，会计核算准确、财务资料完整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：购买电动执法车 2 辆。

（2）质量指标。公务车质量合格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已完成。

（4）成本指标。车辆购置费用 17.96 万元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经济效益。一定程度上为盐池县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

环境提供保障。

（2）社会效益。使执法工作得以正常开展。

（3）生态效益。新能源车一定程度减少环境污染。

（4）可持续影响指标。我局工作正常开展得到有效保障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人民群众满意度大于 85.00%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

无偏离绩效情况。

（二）下一步改进措施

在今后收到专项资金后，及时作出资金使用规划，继续完成

绩效目标。

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自评结果作为督促工作和加快资金执行情况的依据。绩

效自评结果拟于 4 月 10 日前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（一）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

其所涉及的金额

无。


